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专利申请资助暂行办法

为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发明创造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，促进集中区科技进步，依据《安徽省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》、《安徽省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池州市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集中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凡属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区域内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专利或获得专利授权，均可依照本办法申请资助。
第二条  专利申请费用资助专项资金由集中区管委会设立，列入集中区财政年度专项经费预算。
第三条  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坚持公正、公平和公开的原则。
第二章 专利申请资助范围、标准
第四条  资助范围
（一）职务或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国内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时发生的部分费用；
（二）职务或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国外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时发生的部分费用。
第五条  资助标准
（一）国内、国外发明专利由市科技局资助；
（二）国内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由集中区管委会资助，其中实用新型专利1500元/件，外观设计专利1000元/件；
（三）国外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由集中区管委会资助，资助资金均为3000元/件。
第三章  资助专项资金的申报、受理和时限
第六条  申请资助需提交的材料：
（一）申请国内专利资助，需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受理通知书并交纳专利申请费用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
 1、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专利资助申请表；
2、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受理通知书和交纳的专利申请费用发票；
3、申请单位有效资质证件，如工商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等；
[bookmark: _GoBack] 4、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应提交有效身份证证明文件；
 5、共同申请专利的，应有与其他共有人的签章。
以上文件均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，单位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需加盖单位公章，原件审核后退回。
（二）申请国外专利资助，必须获得国外专利权，同时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1、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国外专利申请资助申请表；
2、出示国外专利授权证书并提交复印件；
3、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涉外代理机构盖章的代理委托书复印件；
4、申请人是单位法人的，应提交有效资质证明复印件；
5、申请人是自然人的，应提交有效身份证证明文件。
第七条  专利申请的资助时限如下：
国内专利资助为自专利申请之日起至次年2月底；国外专利资助为授权之日起至次年2月底。
第四章  受理审核程序
第八条  产业发展部负责受理专利申请资助审核工作，财金部负责专利申请费用资助资金兑现工作。
第九条  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由产业发展部集中受理，审定后再公示，15日内无异议则由财金部按资助标准发放。
第十条  同一项专利，已申请市科技局资助的，集中区管委会不重复资助。
第五章  法律责任
第十一条  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，必须提供真实材料和凭证，并受产业发展部的监督管理，对弄虚作假，骗取资助资金的，一经发现和核实，取消其申请资助资格，全额追回资助费用，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第十二条  从事专利资助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，滥用职权，徇私舞弊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六章  附  则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产业发展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
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国内专利资助申请表
年   月   日
	专利资助申请人(盖章)
	

	序号
	专利名称
	专利类别
	专利申请号
	申请日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联系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资助金额（元）
	
	资助资金支付方式
	□该资助资金直接支付至我单位。
□该资助资金直接支付至

	经办人
（签字）
年  月  日  

	产业发展部
意见
	财金部
意见
	管委会分管
领导意见
	管委会主要
领导意见

	
	（签字公章）
年  月  日
	
（签字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	（签字公章）
年  月    日
	（签字公章）
年  月  日

	备注：1.所需要提供资料详见专利申请资助暂行办法。
        2.申办地点：江南产业集中区产业发展部。
3.申请表一式两份。



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国外专利资助申请表
年   月   日
	专利资助申请人(盖章)
	

	序号
	专利名称
	授权国家或地区
	专利类别
	专利申请号（PCT申请号）
	授权日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联系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资助
金额（元）
	
	资助资金支付方式
	□该资助资金直接支付至我单位。
□该资助资金直接支付至

	经办人
（签字）
年  月  日  

	产业发展部
意见
	财金部
意见
	管委会分管
领导意见
	管委会主要
领导意见

	
	（签字公章）
年  月  日
	（签字公章）
年  月   日
	（签字公章）
年  月    日
	（签字公章）
年  月  日

	备注：1.所需要提供资料详见专利申请资助暂行办法。
        2.申办地点：江南产业集中区产业发展部。
3.申请表一式两份。














